昌黎县医疗保障局
2025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及待遇保障相关政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政策
一、缴费标准
2025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400元。
二、参保登记
已经参加2024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无须办理参保登记，可直接缴纳2025年度参保费用。
未参加2024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符合参保条件的城乡居民缴费可直接登录“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按照提示进行参保登记信息录入。线下可到户籍所在地（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或乡镇、街道办理参保登记。
参保登记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本县户籍、在我县长期居住的非本县户籍人员提供参保人身份证或户口本。
（二）港澳台人员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及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三）外籍人员提供护照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四）新生儿提供户口簿首页、本人页。
新参保人员线上参保登记方式:关注“河北税务”公众号→“社保缴纳”→选择“个人社保缴纳”→在人脸识别界面输入证件号码、姓名，点击“验证”进行人脸识别认证→在个人社保缴费页面，选择“为本人缴费或为他人缴费”输入证件号码、姓名、验证码，点击“确认”→点击“城乡居民医疗参保登记和查询”，填写参保人信息，然后点击“确定同步信息”按钮，完成参保登记。线下参保登记方式:到居住地的村（居）委会办理参保登记并提供以下材料:参保人身份证或户口本(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及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护照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三、征缴期限
2025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期个人缴费期限：2024年9月1日至2024年12月28日，其中2024年9-11月业务受理期为1-25日，12月业务受理期为1-28日。新生儿出生不在集中参保期征缴时限内的，自出生之日起90日内，取得身份证号码后，由其亲属登录“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按照提示进行参保登记信息录入并缴费，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也可到户籍所在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退役军人在退役后90日内到户籍所在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自退役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四、缴费方式
自主申报方式：“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微信城市服务、电子税务局、冀时办APP、支付宝、河北移动APP、经办银行、自助终端、代征客户端、税务大厅二维码缴费等渠道办理缴费业务。（首次参保或暂停参保的参保人，需在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完成参保登记后，方可进行缴费）
委托代征方式：税务部门委托村（居）委会、乡镇、学校等代征机构代收费款。
缴费流程：
1、微信缴费渠道:
微信关注“河北税务”公众号→“社保缴纳”→选择“个人社保缴纳”→输入证件号、姓名，点击“确定”→选择“为本人缴费或为他人缴费”→输入证件号码、姓名、图片验证码，点击“确定”，选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点击“去缴费”→选择“2025年度”，点击“确定”→确认金额进行缴费。
2、税务局征收大厅:缴费人可在税务局征收大厅征收窗口完成缴费、缴费票据打印。
    五、非本县户籍居民(含本市)可以在我县参保缴费吗?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不受户籍限制，其他县区或外地居民，未参加职工医保或其他地市居民医保可以在我县参保缴费。非本县户籍常住人口，暂停其他地区居民医保后在本县参保的，即可享受本县居民医保报销待遇。
六、可以使用近亲属职工参保人的个人账户缴费吗?
可以，河北省内参保职工可以将个人账户共济给家庭成员使用。居民亲属及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亲属及近亲属在“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上进行共济绑定后，即可为关联的家庭成员缴纳医保费。
七、城乡居民医保缴费财政有补助吗?
2025年度城乡居民保险筹资标准为1070元/人，其中个人缴费400元/人，占37.4%，财政补助670元/人，占62.6%。
我县特殊群体参保人员（特困、低保、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等）按省、市、县相关文件执行。
具有多重特殊身份属性的人员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享受参保资助，不得重复资助。
八、2025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政策有哪些激励措施?
1、居民医保参保激励机制。对居民医保连续参保人员和零报销人员提高大病保险待遇。自2025年起，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2000元。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2000元。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销激励，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原封顶线的20%。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断保之后再次参保的，连续参保年数重新计算。前期积累的奖励额度继续保留。对断保人员再参保的，每断保1年降低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2000元，累计降幅总额不超过所在统筹地区大病保险原封顶线的20%。
2、居民医保断保设置待遇等待期。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待遇等待期自参保缴费之日起计算。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1年可减少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6个月。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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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有哪些?
主要用于支付门诊统筹费用、一般诊疗费补助、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用、高血压和糖尿病（以下简称“两病”）门诊用药费用、门诊慢（特）病费用、住院费用、大病保险费用及政策规定应由基金支付的其他费用。
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待遇保障范围有哪些?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与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相衔接。参保人患病住院(含门诊特殊疾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由大病保险对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规定支付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
十一、京津冀就医如何报销?
持医保电子凭证(河北省社会保障卡)在京津冀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医疗费用即时结算报销。因特殊情况未能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的，医疗费用由个人先行垫付，治疗结束后携带相关材料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后，合规医疗费用予以结算。
十二、如何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在京津冀外其他省市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住院治疗的，需严格执行异地就医备案手续。通过“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或者门户网站自行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或直接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携带身份证、社会保障卡;他人代办，需代办人身份证及患者本人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网上备案需填写社会保障卡号码)。异地就医备案申请需早于就医时间;如因病情紧急先行住院人员，自入院之日起10日内(参保人员需将申请日期调整至入院日期，方可进行结算报销)进行备案;如未按照要求备案，则无法报销。
十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省外异地住院报销方式?
1、持医保电子凭证(河北省社会保障卡)直接结算报销。办理省外异地就医备案后，在已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持医保电子凭证(河北省社会保障卡)直接结算报销。国家异地联网结算医疗机构可到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查询。
2、因特殊情况未能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的，医疗费用由个人先行垫付，治疗结束后携带相关材料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后，合规医疗费用予以结算。
十四、住院就医时因特殊情况无法划卡结算，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进行报销?
1.患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他人代办的，需另外携带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2.患者的社保卡复印件(激活社保卡银行功能);
3.患者的银行卡复印件;
4.住院收费收据原件(电子发票需打印纸质版);
5.住院诊断证明书原件(加盖诊断证明专用章);
6.住院汇总明细清单原件;
7.完整住院病历复印件。
注:上述4、5、6、7项材料医院对应科室盖章
十五、不携带社会保障卡可以就医吗?
可以，需要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激活方式如下:1.到本市内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使用综合服务终端(刷脸设备)进行刷脸认证激活。2.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选择参保地并登录个人信息，点击菜单栏【医保电子凭证】，按提示操作完成医保电子凭证激活。3.微信搜索进入“我的医保”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医保凭证】，选择【激活凭证】即可激活医保电子凭证。4.打开支付宝搜索“医保电子凭证”，进入“医保电子凭证”官方小程序，登录相关信息并按提示操作完成医保电子凭证激活。
热点问题解答：
十六、为什么居民医保缴费标准需要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采取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定额筹资模式，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水平，动态调整筹资水平，不断优化筹资结构。 目前居民医保筹资标准达到1070元(个人缴费400元、财政补助 670元)，财政补助占年度筹资的63%。居民医保筹资水平逐年调增既有稳步提高待遇水平的制度需要，也是应对医药技术快速进步，医药费用持续增长，居民医疗需求逐步释放带来的基金支出压力的客观需要。一是医疗费用在增长，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医药费用年增幅在8%左右，2021年与2011年相比，全国次均住院费用由6632元上涨到11003元，十年间涨幅约66%；全国次均门诊费用由180元上涨到329元，涨幅约83%；全国人均就诊次数由4.7次提高到6.0次，增幅约28%。二是医保待遇水平在提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医药、新技术广泛应用，医保目录等医保报销范围不断扩大，门诊待遇保障水平持续提高。如果居民医保缴费不增加，还维持在原来的缴费水平，医保基金就会不可持续，新技术、新药品就无法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群众就医就无法有效保障。只有在每年增加财政补贴的同时，适当提高居民缴费标准，才能有效支撑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
今年个人缴费标准提高了20元，是自2016年以来，个人缴费增加幅度首次低于财政补助增加幅度。年度增幅5.3%，与2023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6.1%相比，增幅明显下降。
十七、每年增长的居民医保费都用在哪些方面?
近年来，随着医保改革不断推进，居民医保待遇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每年增长的医保费全部都用于提高参保居民医保待遇，居民缴纳的医保费完完全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一是用于扩大参保居民的医保目录报销范围。扩大医保目录就是增加医保可报销的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的品种等。医保目录实行每年动态调整，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进步，每年都把一些新药品、新技术、新耗材纳入医保目录范围，很多临床必需、价格昂贵的创新药可以报销了，更多的罕见病药物也纳入了报销范围。现在医保目录内药品平均每年增加100多种，2023年达到3088种。二是用于提高参保居民的门诊待遇保障水平。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主要是为了保大病住院支出的医疗费用，现在不断向门诊保障延伸。目前门诊慢特病已增加至34种，缓解了广大慢特病患者就医困难。三是用于提升参保居民的异地就医便捷性。过去参保居民离开本县看病就医，需要办理转诊转院手续并备案，否则医保无法报销。现在京津冀定点就医无需备案，京津冀以外地区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也越来越方便。
十八、缴费到底是自愿，还是一定要参保缴费？
应该依法参保！ 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公民有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参保是您的义务，享受待遇是您的权利。  “依法参保、覆盖全民”，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群众健康和医疗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为了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无从谈起”，建议您树立健康风险意识，转变观念，从自愿参保转变为依法参保。
十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缴了费却没报销过是不是亏了?
不亏，您获得了一份保障，还有奖励。
首先，您帮助了别人。您的钱为别人的困难作出了一定贡献，体现互助精神，这是大善事。我们大家共建了医保“蓄水池”，每个人既是注水者又是用水者，谁家有难医保就向谁伸出援手，参加医保是给自己的一个保障。其次，自2025年起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保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2000元。第三，对当年基金零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2000元。

咨询电话：
城乡居民医保征缴：0335-2039119
城乡居民医保结算：0335-203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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